附件三：

2004年全国排球联赛承办主场申请表

日期：2004年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	俱乐部名称：


	负责人姓名：
	联系电话/传真：

	承办主场的单位名称：


	负责人姓名：
	联系电话/传真：

	主场城市名称（如在2个或2个以上城市承办，须注明承办轮次）：



	主场体育馆名称（如在2个或2个以上城市承办，须注明城市）：



	俱乐部负责人签字：


	俱乐部盖章：


（此表须于2004年7月10日前寄交中国排球协会）

